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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.档案的接收

一、服务对象：自然人（高校毕业生、流动人才）

二、受理部门：新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三、受理地址：新乡市红旗区人民路 1号市人才交流中心三楼人

才档案综合服务 1号、2号窗口。

四、联系人：畅鑫

五、联系电话：0373-3072189

六、法定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

七、承诺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

八、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
九、监督投诉电话：0373-3696600

十、设立依据：

1、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

112号）规定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范围，推进流动人员人事

档案信息建设。

2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4〕90号）（三）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

基本公共服务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是基本公共就业和人

才服务的重要内容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包括：

档案的接收和转递。

十一、受理条件：申请档案接收的人员需有本地户口或在本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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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单位。

十二、申请材料：档案转递单、档案材料清单（可告知承诺，不

再提供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、告知承诺书。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

审查标准：1、本人身份证； 2、非新乡市户口人员需提供

与新乡市区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。

办理结果：接收其人事档案。

十四、办理流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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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文书格式：

告知承诺书

新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：

本人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，

个人档案于 年 月 日转至新乡市人才交流中

心，经工作人员审核，被告知档案内缺少档案材料清单等材料。

根据中央组织部、人社部办公厅下发的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

公厅关于简化优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的通知》（人社厅

发〔2016〕75 号）第六条规定：档案转递时，转出机构要在档

案内附上档案材料目录清单，通过机要通信或专人送取方式进行

转递，不得个人自带档案。

工作人员已告知档案内无档案材料目录清单可能带来的一

切风险，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仅有此一份人事档案，一切因档案

无档案材料目录缺失造成的材料争议，责任由本人负责。

告知人：新乡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
